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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忠心的僕人（二） 

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

        我們上次一起看完了提多書的寫信人、收信人和問安，接下來我們開始要進入提多書的正文。提多書的正文一開始，保羅就告訴提

多，為什麼要寫這封信。提多書 1:5 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保羅寫這封信的目的，我從前留你在克里特，是要你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

了，又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各城設立長老。   

        所以保羅給提多兩個任務，一個是要提多在各城設立長老，另一個是要提多將那沒有辦完的事都辦整齊。那個沒有辦完的是，指的可

能是從 2:1 開始一直到 3:14 的事情，這些我們後面再慢慢來看。 

        我們先來看設立長老，首先保羅要提多在各城設立長老，為什麼是各城？我們要先清楚，革哩底或是叫克里特是一個大島，它是地中

海第五大島，大小大概是台灣的四分之一多一些，所以在那個島上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城市，在這些城市裡面可能都有教會或是家庭的聚

會，所以保羅才會要提多在各城設立長老。 

        再來，我們要一起來看保羅告訴提多設立長老的原則，這段經文跟提摩太前書 3:1-7 的原則是一樣的，所以我們會一起綜合來看。另

外，這段經文雖然是在教導長老需要有什麼樣的條件，同時也包括牧師，因為牧師在本宗的職分是教誨的長老，另外我們的執事也不用開

心得太早，因為提摩太前書 3:1-7 講完長老之後，3:8 就馬上說，作執事的，也是如此，意思是牧師、長老與執事都適用同樣的原則。但是

不只是牧師、長老和執事，其實這些原則同樣應該適用在我們每一位做耶穌基督門徒的人身上，因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則叫作無可指

責。 

        在提摩太前書和提多書，保羅提到設立長老的原則大概都有十多個，但是提多書比提摩太前書多了一點點，親愛的長執同工，我們千

萬不要看到就怕了，因為這十幾個條件的共同前提就是我們剛才說的無可指責。 

        接下來，我們就一起來看設立長老的原則有哪些，提多書 1:6 說，若有無可指責的人，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，兒女也是信主的，沒有

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，就可以設立。 

       長老的第一個原則，也是最重要的原則，就是無可指責。保羅以無可指責來總括長老的條件，無可指責的原文意思是生活清白無瑕

疵，但是這不是在說身為長老在各方面都是完美無可挑剔，或是都是不會犯錯的，而是在告訴長老，需要時常具備嚴謹負責任的品德行

為，保持教會對外有良好聲譽，對內則成為其他會友的榜樣，特別在保羅所列的各樣條件上，是可以不被人非議的，即便是犯錯也能夠馬

上謙卑受教來改正。 

        我們需要有這樣的認識，因為我們不可能完全，一定都有不足或犯錯的時候，但是我們是不是能意識到自己的錯誤，然後在別人指正

我們的時候可以馬上謙卑回轉。我們在聖經裡面可以看到幾乎都是這樣的例子，如同彼得，雖然三次不認主，但是在他悔改重新回轉之

後，卻成為教會重要的柱石。如同保羅，一樣會犯錯，如同他因著自己的不成熟在加拉太當眾責備彼得，但是保羅也為了他的行為悔改，

最後保羅仍是教會重要的使徒。如同約翰，原本性格非常的糟糕，愛生氣，所以耶穌說他們是半尼其，就是雷子的意思，但是約翰也為他

的性格來悔改，最後一樣是教會重要的領袖。 

        所以犯錯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錯了而不改過，當我們認錯、改過並不再犯的時候，我們就會無可指責，並且會得到大家的認可。就像政

治人物如果做錯，通常只要願意馬上認錯，大概風波就會過去，大家也都不會再追究。這也是為什麼保羅要用無可指責當作最重要的原則

的原因。 

        所以保羅在這個原則之後所列的各種條件，基本上都是在對無可指責的補充，讓我們能進一步理解什麼無可指責的意思。在接下來的

條件裡面，我們可以分類成三個部分來理解。 

一、家庭 

        剛剛我們說到 1:6 說，長老在家庭裡面必須是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，兒女也是信主的，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，就可以設

立。 

        只做一個婦人的丈夫，不是在強調結婚這件事，而是在強調忠誠與聖潔，即使他是喪偶後再娶也當是如此。另外，為什麼保羅要強調

忠誠與聖潔？因為當時的社會和異教的風俗中流行一夫多妻，甚至男性可以隨意和任何女性或男性發生關係。所以只做一個婦人的丈夫是

在表達這個人能夠克制自己肉體的慾望，並忠實於所立的約，負起該負的責任。 

        此外，保羅並沒有要求那些一夫多妻的人信主後只能留下一個妻子，而是要求教會領袖必須成為一夫一妻婚姻的好榜樣。保羅如此要

求，是因為這不只是上帝在舊約中的命令，也是耶穌在新約的教導，同時也是教會需要活出與世界有分別的見證。 

        再來，保羅說長老的兒女必須要是信主的，沒有人告他們是放蕩不服約束的。我們需要知道當時的社會狀況，與我們現在的是大為不

同的，當時的社會是以家族為中心的，而家族又是以家長為中心，族長有絕對的權力帶領妻子和兒女，不像今天是個人自由選擇的。 

        因此，我們在新約中，很常看到一家一起信主的例子。所以如果兒女放蕩不法，代表這個家長沒有盡到父親或家長教導的責任，如果

兒女沒有信主，代表這個父親或家長沒有好好盡到引導的責任，更進一步可能他的信仰也是有問題的。 

        相反的，如果這個家庭是一家一起信主，兒女凡事端莊順服的時候，表示這個家長本身就是一個有敬虔信仰的人，也表達這個家長是

有能力治理與帶領這個家庭，而這是成為長老所需要的條件。 

        雖然在我們現在的時代，與保羅和提多的時代有著不同的背景、文化和制度。在我們的時代中，這種家長的影響越來越少，在信主方

面，我們更多是取決於個人的決定。現在的時代，兒女是否信主也許不一定能完全說明這個家長不是一個好的領袖。 

        但這一節聖經仍然讓我們看到一個原則，兒女是否信主，是否有合宜的生活，是否有與這個世界分別的見證，仍是一個家長是否有好

好教養他的孩子，他本身是否有活出一個美好、敬虔的信仰見證的重要指標，因為兒女是父母的鏡子，會反映出父母真實的樣貌。 

二、敬虔的品格 

        提多書 1:7 說，監督既是神的管家，必須無可指責，不任性，不暴躁，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不貪無義之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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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這裡談到監督，基本上監督與長老的意思是一樣的，監督是希臘的用法，而長老是猶太人的用法，這兩種用法都是在指信徒或教會的

領袖。但是為什麼保羅在這裡要將長老轉換成監督？因為保羅要強調長老做為教會領袖的責任，以及應該有的品格。 

        這節經文說，長老是上帝的管家，管家在希臘文裡面的字跟與家族是同一個字，意思是長老是受託付來照顧上帝的家，就是教會，而

且要用照顧自己家裡的心來做。而且既然是管家，就一定會有相對應的條件，第一個條件同樣是無可指責，要在哪些地方無可指責？保羅

談到了五個不可以有的行為與六個一定要有的品格。 

        五個不可以有的行為： 

（一）不任性 

        任性在原文中的意思是傲慢並拒絕聽取他人意見的行為，所以不任性就是不驕傲，不是照著自己的想法，或自己喜歡什麼，想甚麼，

便作甚麼。核心的意思是不以自我為中心，而是凡事遵守真理的約束，順從聖靈的引導，來尋求上帝的喜悅。 

       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，我們所做的每一個選擇，不是用我們的頭腦來決定，而是用我們的心與我們的膝蓋來決定，意思是我們需要先

跪在上帝面前尋求祂的心意，然後用我們的心順服聖靈的帶領或聖經的教導。特別是我們親愛的長執同工，我們每一次的小會、長執會也

都應該是這樣，因為我們是上帝的管家。 

（二）不暴躁 

        這個詞的希臘文原文只出現一次，就是在這裡，但它的字根叫做憤怒卻常常出現。所以不暴躁的意思就是不憤怒，台語聖經就翻譯的

很好，無快生氣。我們之前在哥林多前書有說過，真正的問題不是會不會憤怒，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生氣甚至也應該生氣，而是我們不應該

受激來生氣，這是上帝所不喜悅的。 

（三）不因酒滋事、不打人 

        這裡說不可以酒後鬧事，什麼時候會酒後鬧事？喝醉酒的時候，所以這裡的原文意思就是不可以酗酒或是不可以醉酒。其實不酗酒還

有一個更重要的意義，因為酗酒是癮，代表我們的生命被酒抓住，酒變成我們生命的主人，但是我們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，耶穌才是，所

以我們的生命不應該被除了上帝以外的東西抓住，我們只能被耶穌基督抓住，我們需要讓耶穌基督真的成為我們的主。這不只長執同工適

用，而是每一個基督徒都適用，因為我們生命次序的首位永遠應該是耶穌基督。 

（四）不打人 

        不打人，意思是不好鬥，為什麼保羅要跟他們說不可以好鬥？因為羅馬的社會是一個崇尚武力的社會，而且克里特島的民風較為野

蠻，所以人們在碰到問題時很容易訴諸武力來解決，但是什麼時候會用武力解決事情？當我們生氣的時候，所以前面我們說不暴躁，就是

不要因憤怒陷入失控的狀況，以致於我們用暴力造成別人的傷害。 

        另外，還有一個狀況會讓我們訴諸武力，就是比較與爭競，我們很容易為了爭一口氣，為了贏而使用暴力，如同提摩太前書 3:3 說，

不因酒滋事，不打人，只要溫和，不爭競，不貪財。 

（五）不貪無義之財 

        這裡在原文裡面沒有說到不義，所以這句的意思只有一個就是不貪財或不貪心。為什麼保羅要長老不可貪心，因為貪心是一種過度和

不合理的慾望，這種慾望會讓我們渴望獲得更多，超過我們所需要或所應得的，而我們很容易被這種慾望掌控，離開真理的約束，而這種

慾望會讓我們陷入各種困難與問題中，不只是自己個人面臨問題，失去對基督的見證，同時教會也會面對很大的危機。如同提摩太前書

6:9 說，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，就陷在迷惑、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，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。 

        親愛的弟兄姐妹，我們有沒有發現，保羅所說的這五個不可以有的行為裡面，在告訴我們兩件重要的事情： 

一、我們需要清楚只有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主，而耶穌基督是主是透過治死肉體的私慾，活出合乎真理的教訓與討主喜悅的生活來表現

的，這是我們每個基督徒都需要活出來的樣是，而牧師、長執更是需要特別注意。 

二、我們需要分別為聖，活出與這個世界不一樣的見證。提多書 1:12 說，有克里特人中的一個本地先知說：「克里特人常說謊話，乃是惡

獸，又饞又懶。」 

        這就是為什麼保羅要求革哩底的教會要分別為聖活出不一樣的見證，因為革哩底的文化是這樣充滿謊言、也貪心與懶惰，正是因為與

他們不同才讓信徒與教會無可指責，也正是因為教會活出了這種不同的見證，包含婚姻的忠誠、家庭的端莊順服和不順從肉體私慾的個人

品德，還有後面我們下禮拜要說的部分，讓教會能夠影響整個克里特地區，影響整個羅馬帝國，甚至在未來改變了整個西方世界。 

        願主幫助我們能分別為聖，尊主為大，讓我們能活出無可指責的敬虔生命，讓我們能成為教會的見證，讓教會成為基督的見證。 

 


